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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保障房体系目标模式和融资问题 

的判断与建议 

内容摘要：“中国保障性住房政策研究项目”是中国发展研

究基金会 2011 年度的重大研究课题。本文是以北京大学经济学

院教授平新乔撰写的专题报告之一——《中国保障房体系的目

标模式和融资模式》为基础，对其主要观点做了阐述，供参考。 

中国保障性住房到底应该怎么做？做到怎样的程度？是否

有一个适度的规模？如果是，这个适度规模应该如何衡量？是

否可以缓解房价的上涨？影响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因素又有哪

些？围绕这一系列问题，《中国保障房体系的目标模式和融资问

题》报告，收集了我国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在 1999~2009 年间关

于房地产市场、政府财政状况、经济规模及其开放度、人口构

成，以及社会发展状况和居民生活水平的面板数据，以实证研

究的方式进行分析和解答，形成了客观判断和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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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保障房体系目标模式和融资问题 

的判断与建议 

一、保障房建设相对滞后 

2009 年前，保障房以经济适用房为主，公租房和廉租房很少。

2003~2008 年间，全国商品房的销售面积每年在 6 亿平方米左右，2009

年上升到 9 亿平方米。而经济适用房的销售面积变化不大，始终围绕

着 3300 万平方米上下窄幅波动，就全国平均而言，2003 年以来经济

适用房销售面积占住宅销售面积的比重不断下降，从 2003 年的 13.5%

下降到 2009 年的 3.5%。这说明在住房增量变化中，商品房发展较快，

保障房发展较慢。因此，保障房建设滞后是必须解决的经济、社会和

政治问题。但是，现在保障房缺少的问题是夸大的。因为，中国 1998

年实行住房改革之前，城市居民住房基本都是福利分房，而福利分房

也是保障房的一种。保障房的问题在于增量，原来的住房存量都是保

障房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。 

二、保障房建设的目标应为长期任务 

2012 年以来，中国各地方政府对于 2011 年定下的保障房建设计

划进行调整。平均说来，2012 的中国保障房建设规模比 2011 年推出

的计划降低了 23%。这是对 2011 年保障房目标的一个合理调整。对

于保障房规模的适当调整，以及地方在承建方式上的创新，能够大大

缓解保障房建设的资金问题，促使中国保障房建设朝着可持续、资金

供应链拉长的健康方向推进。保障房建设并不只是“十二五”的任务，

而应该作为中国各级政府的一项长期任务，至少坚持三个五年计划。

按目前的能力，除去棚户区改造，一年能新开工 250 万到 300 万套公

租房和廉租房，坚持 10 年，其效果会比 5 年建 3600 万套保障房的目

标好。此外，还应确定更加科学和便于操作的的保障房建设目标分配

方式，如：可要求各地新建商品房总量的 20%为保障性住房，使保障

房的供给和需求更加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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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保障房调控房价功能有限 

从需求看，保障性住房分流商品房需求的能力较低，对平抑房价

的影响可能非常有限。中国保障房体系建设目标是“全国城镇保障性

住房覆盖面达到 20%”，这“20%”覆盖的人群主要是中低收入居民。而

在房价高企的情况下，这部分居民对于商品房的需求本身就很低，因

此中低收入居民入住保障房对商品房需求的影响甚微。中高收入居民

对商品房需求的影响显著，但由于其大多不处于住房保障体系的覆盖

范围，因此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也不会带来这部分居民对商品房需求的

下降。从供给方面看，短期内保障性住房供给建设的高涨，将对土地

供给造成巨大压力，对商品房市场的供地产生“挤出”作用，这可能推

高商品房地价，地价的提高将被房地产商部分地转嫁到房价中，反而

带动房价的拉升。因此，保障房只能解决房价上升背景下穷人住得起

房子的问题，它并不能够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进行有效调控。保

障房在中国的这个定位，可能会持续相对较长的时期，不应指望占全

部住房 20%的保障房去拉低整个商品房的价格。 

四、保障房应走“以房养房，以地养地”的道路 

保障房最后的财力保障还是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力，尤其是土地

财政的规模。如果保障房占整个供房比例太高，比如土地增量一半以

上给了保障房，那么土地出让金就会下降，政府收入就会减少，建设

保障房的资金链就会断裂，保障房建设的财力就会成为“无保障”。面

板数据的动态计量分析也显示，保障房和土地财政之间呈负相关关

系。从长远看，为使保障房建设可持续，应该走“以房养房，以地养

地”的道路，即以发展商品房市场获得的税收和土地出让金来建设保

障房。只要我们坚持新增居民住宅用地中的 20%用于保障房建设，在

动态中保证保障房占到新住宅的 20%，并把保障房的建设资金基本与

土地财政、城市化过程中的公共收入挂钩，将保障房建设过程长期化，

成为两、三个五年计划的任务，则保障房的资金压力就会趋缓。 

五、保障房建设中的政府财政投入是根本 

尽管政府可以将保障房建设任务转包给土地开发商和房地产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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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商，可以借助于社会资金，但保障房的建设任务最终还是要落在政

府财政支出能力上。数据分析显示，一个地区的贸易发展水平对于保

障房建设的影响不显著，而“经济开放度指数”影响保障房建设的估计

系数显著为负。这说明在经济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，其住房保障体系

越脆弱，政府缺位的问题越严重。我们不能指望市场经济发展了，保

障房建设就可由市场来承担，政府仍然应该切实解决保障房的资金供

应问题。 

六、保障房建设中的“配建”宜规范 

“配建”是指政府在房地产开发商进行商品房土地拍卖过程中，将

“建设保障房”的任务作为一个拍卖条件加入拍卖过程，由拍得土地的

开发商承担保障房的建设任务。“配建”会大大缓解地方政府在建设保

障房过程中的资金紧张程度，也是我们学习香港、新加坡等政府引进

市场力量建设保障房经验的一种尝试。“配建”有利于保障房建设计划

的落实，但从北京的实践案例来看，“配建”又引发了新的管理问题，

尤其是道德风险问题，比如：开发商对“配建”的保障房项目消极怠工，

政府也可能会拖欠回购款项。对保障房的“配建”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加

强管理。 

 

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 都静  整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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